黄岛区HD2025-3036号
地块项目开发建设监管协议公示

黄岛区HD2025-3036号地块,已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现将项目开发建设监管协议进行公示，如有不清之处，可向灵山卫街道咨询，联系方式：0532-58577021 0532-58577053。
附件1：黄岛区HD2025-3036号地块项目开发建设监管协议

附件1
项目开发建设监管协议

甲方：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卫街道办事处

地址：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岩路77号

乙方：                    

地址：

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战略、推进新区城市建设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的原则，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条  用地及项目基本情况

1.宗地位置：珠光路北、星海滩路东
2.宗地性质：二类居住

3.宗地面积：88984平方米（约合133.5亩）
第二条  甲方权利义务

1.甲方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快项目周边基础设施工作，保证项目开工所具备的道路、供水、供电等基本条件。

2.甲方积极协调新区相关职能部门为乙方办理公司登记、开工建设、环保安监等相关手续，协助帮助乙方解决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助落实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兑现，为乙方的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甲方配合乙方协调项目的立项、规划、建设等流程的审批业务，协调项目开工建设过程中相关事宜。

第三条  乙方权利义务

1.乙方按照规划要求，自筹资金推进项目建设，开工前应按程序办理环保、安全、消防等审批手续，配合甲方按照统计要求，按时上报经济运行数据。

2.因本项目产生的建筑业增值税纳入新区征管，乙方应配合新区相关部门做好对施工单位纳税管理工作。
第四条 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分工协作、共同努力，确保本次合作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如因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则本协议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2.乙方确保拥有本协议约定的相关资质或称号，并保证严格按约定的项目合作内容及开发模式等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否则视为乙方违约，违约金不低于项目土地竞买保证金的千分之五。

第五条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或纠纷，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其它

1.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为双方进行长期的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和基础，双方可根据政府批复的城市规划其市场运行趋势及双方发展需要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如遇不可抗力的原因致使该协议无法履行的，由双方书面解除该协议，互不承担违约责任。如有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能达成一致的，依法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字盖章）                  （签字盖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